常州市东方化工有限公司原厂址地块2026年度地下水监测项目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JSXY-GK-2026016
江苏鑫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江苏舜宁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的委托，对该单位常州市东方化工有限公司原厂址地块2026年度地下水监测项目公开招标。现邀请符合条件的投标人参加本次公开招标，有关事项的具体内容通知如下：  
一、招标内容： 
1. 常州市东方化工有限公司原厂址地块（以下简称“东方化工原厂址地块”）位于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雕庄街道清溪村奚杨村26号，总占地面积 21481.8 m2。本地块历史上存在企业为常州市东方化工有限公司，前身为雕庄化工厂，主要产品为颜料酞菁蓝系列，该厂已于 2008 年停产，地块内厂房及设备于2011年左右拆除。根据《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凤凰新城DN0501和DN0502基本控制单元控规调整的情况说明》，东方化工原厂址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道路、绿化及商业用地。目前，本地块已完成修复施工工作。根据相关规范要求以及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建议，需要对东方化工原厂址地块修复区域内部及周边地下水开展2026年度地下水监测工作。 
本项目为常州市东方化工有限公司原厂址地块2026年度地下水监测项目，在地块内修复区域上游、下游以及内部布设监测井，对潜水层和浅层承压含水层地下水进行监测，工作内容主要包括采样监测井的建设维护、地下水样品采集及检测、数据整理分析等。 
2.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常州市东方化工有限公司原厂址地块效果评估
通过省级评审。 
3.项目预算价：人民币58万元
4.最高限价：人民币58万元
二、对投标人的基本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资产运营良好，不存在因借贷、担保等可能影响投标人履行本招标项目的情况，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有提供优质服务的能力；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招标活动前二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或无不良行为记录（如该记
录对禁止参与招投标活动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不受二年限制）； 
6.无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禁止参与招投标活动的行为； 
7.投标人应保证招标人在使用该货物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版权、商标权
和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的起诉。一旦出现侵权，一律由投标人承担全部责任； 
8.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
[bookmark: _GoBack]同项下的采购活动；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投标； 
9.本项目不接受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投标。
[bookmark: _Toc35393800][bookmark: _Toc35393631]三、获取采购文件
1、时间：2026年3月6日至2026年3月12日，每天上午08：30至11：30，下午13：30至17：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江苏鑫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招标代理部（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8号三井大厦2号门511室）
3、方式：邮箱报名
各投标单位把填好的《投标报名申请表》（加盖公章的原件扫描件），在报名截止时间前发送到jsxyjs@vip.163.com邮箱，邮件名称为“项目简称+投标单位简称”，并按邮件自动回复的提示扫描二维码缴纳报名费（详细备注好单位名称+税号+项目简称）。在报名截止日以邮箱接收到的报名表确认投标单位。递交投标文件时同时提交投标报名申请表原件。以邮箱收到的投标申请资料时间为准，逾期不予受理。
[bookmark: _Toc28359015][bookmark: _Toc35393632][bookmark: _Toc35393801][bookmark: _Toc28359092]4、售价：人民币伍佰元整。文件售后一概不退。
四、响应文件提交
1、截止时间：2026年3月26日14点00分（北京时间）
2、地点：江苏鑫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开标会议室［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8号三井大厦2号门515室］
[bookmark: _Toc35393633][bookmark: _Toc28359093][bookmark: _Toc35393802][bookmark: _Toc28359016]五、开启
1、时间：2026年3月26日14点00分（北京时间）
2、地点：江苏鑫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开标会议室［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8号三井大厦2号门51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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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5393804][bookmark: _Toc35393635]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一）投标保证金：
本项目无需缴纳投标保证金。
已经报名参加投标的投标单位，因不可抗力等原因不能够参与的，应在开标截止时间前提交不参与的情况说明资料，以书面形式加盖公章扫描后发送到邮箱jsxyjs@vip.163.com。
（二）勘查现场及答疑：
参与本项目的投标人自行考察现场。
对招标文件需要进行澄清或有异议的投标人应在2026年3月12日17:00前以书面形式加盖公章扫描后发送到邮箱jsxyjs@vip.163.com。
有关本次招标的事项若存在变动或修改，代理机构将通过补充或更正形式通知到各投标单位，因未能及时了解相关最新信息所引起的失误责任由投标人自负。
八、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江苏舜宁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天宁区竹林北路256号
项目联系人：徐先生
2.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江苏鑫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8号三井大厦2号门511室
项目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方式：0519-81081995


附件一： 
投标报名申请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供应商全称（公章）：

	现委托             （被授权人的姓名）参与江苏鑫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此项目的竞争性磋商报名工作。项目磋商过程中答疑补充等相关文件都须在相关网站上下载，本单位会及时关注相关网站，以防遗漏，并承诺不以此为理由提出质疑。
法人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被授权人姓名：                           联系电话：

	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接收磋商文件指定电子邮箱：

	注：本表以上内容填写均需打印，以下内容需由被授权人本人在代理机构报名时现场填写

	报名时间：

	被授权人签字：


 *注：供应商应完整填写表格，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负全部责任。

